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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三十 批

公开单位：漯河市人民政府 (2023年12月29日)

序号

2

3

受理编号

X3HA20
2312210
056

X3HA20
2312210
03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舞阳县启达实业
有限公司坐落在-河
南永银化工实业有限
公司(国企河南能源
化工集团下属子公
司)院内。舞阳县启
达实业有限公司在没
有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和危化品生产经营
许可证的前提下，一
直违法生产危险化学
品-月桂酰氯。督察
人员离开舞阳后立即
开工生产。

舞阳县环保局于
2019 年挂牌垂直到
漯河市生态保护局，
在职人员待遇已按漯
河市生态保护局工资
待遇发放，但退休人
员自2019年至今待
遇一直未给予发放。

行政区域

漯河市
舞阳县

漯河市
舞阳县

问题类型

土壤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1个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舞阳县启达实业有限公司在没有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危化品生产经营许可证”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2023年12月22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舞阳县

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就举报件反映问题进行了实地核查，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辨识，该公
司建设的年产500吨纯聚酯粉末固化剂项目的产品和副产品均不属于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取得危险化
学品生产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该项目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材料中的甲醇、环氧氯丙
烷是危险化学品，根据《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2013年版）》，甲醇使用许可证发放年最低使用
量为18000吨，环氧氯丙烷使用许可证发放年最低使用量为730吨，而该公司甲醇的年使用量为1200
吨，环氧氯丙烷使用量为670吨，因此该企业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发放范围。

二、关于“一直违法生产危险化学品-月桂酰氯。督察人员离开舞阳后立即开工生产”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23年12月22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舞阳

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就举报件反映问题对该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核查发现该公司的产品是500吨
纯聚酯粉末固化剂，副产品为盐和树脂胶黏剂，产品及原料不涉及危险化学品-月桂酰氯。该公司
2022年8月对机器和设备进行了调试，因疫情和市场经济等原因，调试正常后一直没有生产。通过查
阅该公司2023年用电量，发现用电量很小，是生活用电，近几个月没有生产。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根据《中共漯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对各县区生态环境机构编制上

划市管重新进行明确的通知》（漯编〔2023〕33号）、《市长办公会议纪要》（〔2023〕41号）、《漯河市财政
局、漯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漯河市生态环境机构垂直管理改革经费资产划转和预算安排方案的
通知》（漯财环资〔2023〕3号）文件精神，2023年8月，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局机关及所属事业
单位在职83人上划移交，划转人员9月份开始按市本级发放工资。2023年12月14日工资已发放到
位。

根据《中共漯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县区生态环境机构上划人员有关事项的通知》（漯编
〔2020〕56号）有关精神，设置人员移交过渡期，过渡期内各县区生态环境分局及所属事业单位现有人
员原则上冻结，锁定人员底数，仍由各县区按县区人员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项
目建设、办公设施采购等各类经费保障按现行管理模式保持不变，与县区其他部门保持一致，仍由各
县区负责。《漯河市财政局、漯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漯河市生态环境机构垂直管理改革经费资产
划转和预算安排方案的通知》（漯财环资〔2023〕3号）文件要求：“退休人员经费划转以划转协议中确定
的人员为准。”在《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上划漯河市生态环境局人员移交表》（局本级、所属事业
单位舞阳县环境保护局监测站、所属事业单位舞阳县环境监察大队）三个移交表共计83名人员名单中
不存在退休人员名单。

经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与舞阳县人社局沟通，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退休人员待遇
一直由舞阳县机关事业养老保险中心统一发放，每月15号前准时打入个人账户，不存在拖欠以及未给
予发放情况。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办结目标

加强对
该企业的日
常监管，按
照安全设施
设计标准及
环评要求，
严格落实各
项安全生产
措施和各项
环保措施，
确保合法合
规经营。

督促舞
阳县进一步
加强与漯河
市生态环境
局舞阳分局
退休人员的
沟通交流，
把政策解释
到位，做好
漯河市生态
环境局舞阳
分局退休人
员的思想工
作。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
年12月24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舞阳县启达实业有限
公司在没有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和
危化品生产经营许可证”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根据《危险化
学品目录》（2015版）辨识结果：该公
司的产品和副产品均不属于危险化
学品，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
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根据《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
准（2013年版）》，该公司甲醇和环氧
氯丙烷的年使用量达不到使用许可
证发放最低年使用限值，因此该企
业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
证发放范围。

二、关于“一直违法生产危险化
学品-月桂酰氯。督察人员离开舞
阳后立即开工生产”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该公司的产品
是年产500吨纯聚酯粉末固化剂，不
存在违法生产危险化学品-月桂酰
氯问题。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
年12月24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上
划漯河市生态环境局人员移交表中
不包括退休人员名单，因此不符合
《漯河市财政局 漯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漯河市生态环境机构垂直
管理改革经费资产划转和预算安排
方案的通知》（漯财环资〔2023〕3号）
文件退休人员经费划转要求。漯河
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退休人员待
遇一直由舞阳县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中心统一发放，每月15日前准时打
入个人账户，不存在拖欠以及未给
予发放情况。

下一步，舞阳县将组织相关部
门加强与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
局退休人员的沟通交流，及时、准确
把政策解释到位，全面做好相关人
员的思想工作。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无

无

（上接07版）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三十一 批

公开单位：漯河市人民政府 (2023年12月29日)

序号

1

2

受理编号

D3HA20
2312220
058

D3HA20
2312220
034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漯河市
舞阳县珠海
路南段路西
009号院，河
南鸿卓新型
净水科技有
限公司，环保
设施运行不
正常；盐酸气
味严重，废渣
倾倒位置不
明确。

漯河市
郾城区牡丹
江路与解放
路交叉口向
东 500 米路
南丹江美食
苑院内，多家
加工作坊，散
发刺鼻性气
味，噪音大。

行政
区域

漯河市
舞阳县

漯河市
郾城区

问题
类型

大气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2个不属实、1个部分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河南鸿卓新型净水科技有限公司，环保设施运行不正常”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该企业废水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生产废水全部回收，生活废水进入舞阳县

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废气治理设施主要有布袋除尘器和二级水喷淋+一级碱液喷淋吸收装置，
外排废气经污染治理设施处理后排放。自投产以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和实地
查看该公司废气运行记录，未发现该企业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情况。

二、关于“盐酸气味重”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河南鸿卓新型净水科技有限公司产生的废气主要成份为氯化氢气体和颗粒

物。氯化氢废气包括有组织和无组织气体，有组织氯化氢气体主要是生产过程中聚合反应、压滤废气、滚筒
干燥工序产生的，全部经过管道封闭收集后经“二级水喷淋+一级碱液喷淋吸收装置”处理后排放。无组织
氯化氢气体主要来自盐酸储罐区，储罐区设置有围堰、防腐层、氯化氢气体报警器等安全设施，盐酸储罐安
装有呼吸阀，装卸盐酸时产生的呼吸废气通过管道经碱洗塔吸收处置。经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监察
执法大队现场调查，厂区和厂界内无盐酸气味。经查阅该公司自行监测报告，未发现氯化氢气体超标情
况。2023年12月19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公司DA001和DA003有组织排
放口及厂界上风向1个点位、下风向3个点位无组织氯化氢废气进行检测，DA001排放口氯化氢气体均值
为13.6mg/m3，DA003排放口氯化氢气体均值为16.4mg/m3，厂界氯化氢气体均＜0.05mg/m3，达到了《无
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及修改单要求。

三、关于“废渣倾倒位置不明确”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该公司废渣主要为板框压滤产生的滤渣，为一般固体废物。该公司使用的固体

原料主要为铝矾土、铝酸钙粉，经盐酸浸泡后提取其中的铝作为产品的有效成分，剩余少量的铝、大颗粒物
料为板框压滤后滤渣的主要成分。产生的滤渣堆放在暂存间，定期清运。该公司将滤渣送往遂平县鸿运新
型墙材有限公司处置，用作烧结砖的原材料之一。经查阅该公司废渣产生记录和转运记录，记录相符合。
2023年12月21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组织人员到遂平县鸿运新型墙材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废渣去
向进行现场核查，经现场核查，该公司废渣产生量和综合利用量相符，作为烧结砖原料使用。漯河市生态环
境局舞阳分局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未发现该公司将废渣随意倾倒现象，不存在废渣倾倒位置不明确的问题。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部分属实。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12月23日，郾城区现场排查，只发现一家无名泡沫厂，未生产。经调

查，该厂于2023年4月1日建成生产，主要产品为泡沫冷压块，主要原料为泡沫，主要工艺是通过冷压机压
制一体成形泡沫块。现场发现冷压机里有泡沫颗粒残留，厂房内存有大量废旧泡沫原料，有刺鼻气味，经询
问企业负责人生产期间会产生噪音、粉尘及刺鼻气味。经查该企业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环评手续。依
据《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关于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的通知>》（豫
环攻坚办〔2019〕44号）规定，无名泡沫加工厂属“散乱污”企业。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办结目标

加强日常监管，督
促企业正常运行污染
治理设施，规范处置
固体废物，确保达标
排放。

对无名泡沫加工
厂进行取缔，实行“两
断三清”（断水、断电、
清除原料、清除设备、
清除产品），进一步加
强辖区内“散乱污”巡
查排查力度，形成长
效机制，杜绝问题反
弹、死灰复燃现象发
生，达到群众满意的
效果。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12月24日办结。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关于“河南鸿卓新型净水
科技有限公司，环保设施运行不正
常”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舞阳县加强
环境监管，加大巡查频次，督促该
公司污染防治设施正常稳定运行，
确保达标排放。

二、关于“盐酸气味重”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督促河南鸿

卓新型净水科技有限公司落实生
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管
理，确保废气达标排放。

三、关于“废渣倾倒位置不明
确”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责成舞阳县
各部门认真履行部门职责，严格监
督管理，确保固废转运联单制度落
实到位，发现有环境违法行为，从
严从重查处。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12月24日办结，具体情况
如下。

按照“散乱污”企业治理标准，
对该加工厂实行“两断三清”处
理。已于2023年12月24日，切断
动力电，清除场内生产设备、生产
原料及产品。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无

无

（下转09版）


